
澳洲悉尼北區雪梨華人基督教會   主日講道   24-11-2019 

 

講題：面對不一樣審訊的保羅 

經文：使徒行傳23:6-11 (經文用和合本修訂版) 

 

(一) 使徒行傳21章至23章，記載了12天的事，21章記載保羅由凱(該)撒利亞回

耶路撒冷，23章結束前，記載保羅再由耶路撒冷被護送往凱撒利亞。 

 

徒21:8「第二天，我們離開那裏，來到凱撒利亞，就進了傳福音的腓利家

裏，和他同住；他是那七個執事裏的一個。」 

 

徒21:15「過了這幾天，我們收拾行李上耶路撒冷去。」 

 

徒23章結束前，保羅又由耶路撒冷，被護送再往凱撒利亞，連夜先帶到安

提帕底。 

 

徒23:31-33「於是士兵照所命令他們的，連夜把保羅帶到安提帕底。第二

天，由騎兵護送保羅，他們就回營樓去。騎兵來到凱撒利亞，把公文呈給

總督，就叫保羅站在他面前」 

 

其實，保羅12天前，保羅是從凱撒利亞往耶路撒冷的。那保羅為甚麼要去

耶路撒冷? 

 

徒20:22-24「現在我被聖靈催迫要往耶路撒冷去，雖然不知道在那裏會遭

遇甚麼事，但知道聖靈在各城裏向我指證，說有捆鎖與患難等着我。我卻

不以性命為念，只要走完我的路程，完成我從主耶穌所領受的職分，為 

神恩典的福音作見證」 

 

徒21:10-14，說到保羅在凱撒利亞，不聽勸，一定要回耶路撒冷，相信與

徒20:22-24有關。 

 

(二) 保羅由凱撒利亞回到耶路撒冷，這12天，做了甚麼事?發生了甚麼事? 

 

++第一天，徒21:17「我們到了耶路撒冷，弟兄們歡歡喜喜地接待我們。」 

++第二至第八天：見長老，見雅各，行潔淨之禮；被捉拿。 



接著，他見長老，見雅各(耶穌的肉身兄弟，他是當時耶路撒冷教會的領

袖)。之後，用了七天的時間，行潔淨禮，保羅這樣作，不是抛棄了因信稱

義的道理，乃是為要滿足猶太基督徒的對禮儀看重的執著，行了沒有用

處，作了也沒有破壞性，不過，保羅對外邦的信徒，就明言沒此需要。 

 

潔淨之禮共七天，第八天，保羅被捉拿。(徒21:17-40) 

 

++第九天：被捉拿，被打，罪名是：徒21:27-28「那七日將完(第八天)，從

亞細亞來的猶太人看見保羅在聖殿裏，就煽動所有的羣眾，下手拿住他，

喊着：『以色列人哪，來幫忙！這就是在各處教導眾人糟蹋我們百姓、律

法和這地方的人。不但如此，他還帶了希臘人進聖殿，污穢了這聖

地。』」 

 

++第九天至第十一天：保羅面對審訊。保羅在耶路撒冷被帶到營樓接受審

訊，在千夫長前為自己辯護，述說自己歸主的經過，怎樣奉召向外邦人傳

道，如何與長官交涉，在議會前申訴 (詳細地記載在徒21:37-23:30內) 

 

++第十二天：保羅被護送，再往凱撒利亞(徒23:31-33) 

 

徒23:1大概是第十一天的事，進入審訊中間階段，「保羅定睛看着議會的

人，說：『諸位弟兄，我在 神面前，行事為人都是憑着清白的良心，直

到今日。』」 

 

個人的領受，這是個不一樣的審訊，所以，徒23章，定了一講題是「面對

不一樣審訊的保羅」。 

 

(三) 不一樣的審訊，因為： 

 

(1) 審訊不容許憑良心(徒23:1-5) 

 

徒23:1-5「保羅定睛看着議會的人，說：『諸位弟兄，我在  神面

前，行事為人都是憑着清白的良心，直到今日。』亞拿尼亞大祭司就

吩咐旁邊站着的人打他的嘴。這時，保羅對他說：『你這粉飾的牆， 

神要打你！你坐堂是要按律法審問我，你竟違背律法，命令人打我

嗎？』站在旁邊的人說：『你竟敢辱罵 神的大祭司嗎？』保羅說：



『弟兄們，我不知道他是大祭司；因為經上記着：『不可毀謗你百姓

的官長。』」 

 

(2) 審訊引出信仰爭拗(徒23:6-10) 

 

徒23:6-10「保羅看出他們一部分是撒都該人，一部分是法利賽人，就

在議會中喊着：『諸位弟兄，我是法利賽人，也是法利賽人的子孫。

我現在受審問是為有關死人復活的盼望。』說了這話，法利賽人和撒

都該人爭論起來，會眾分為兩派。因為撒都該人一方面說沒有復活，

另一方面沒有天使和鬼魂；法利賽人卻承認兩方面都有。於是大大地

爭吵起來；有幾個法利賽派的文士站起來爭辯說：『我們看不出這人

有甚麼錯處；說不定有鬼魂或者天使對他說過話呢！』 那時爭辯越來

越大，千夫長恐怕保羅被他們扯碎了，就命令士兵下去，把他從眾人

當中搶出來，帶進營樓去。」 

 

本來信猶太教的人中的法利賽人(派)和撒都該人(派)在有關復活的問題

上是對立的，這次因為他們都想除滅保羅，所以聯合起來要對付保

羅。 

 

徒23:6「保羅看出他們一部分是撒都該人，一部分是法利賽人，就在

議會中喊着：『諸位弟兄，我是法利賽人，也是法利賽人的子孫。我

現在受審問是為有關死人復活的盼望。』」 

 

這是保羅的智慧，一方面引起他們的爭拗，另一方面再次為基督作復

活的見證。 

 

保羅的罪名是：在各處教導眾人糟蹋我們的百姓，指的應是他的教

導，他的宣教，就是說到基督死了，又復活了，使人有復活的盼望。 

 

保羅13章開始，他宣教去，徒13:13-30在彼西底的安提阿傳道。 

 

徒13:28-29「雖然他們查不出他(耶穌)有該死的罪狀，還是要求彼拉多

把他殺了。他們既實現了經上指着他所記的一切話，就從木頭上把他

取下來，放在墳墓裏。 」 

徒13:30「神卻使他(耶穌)從死人中復活。」 



徒十七章，保羅到帖撒羅尼迦傳道宣教： 

 

徒17:1-3「保羅和西拉經過暗妃坡里、亞波羅尼亞，來到帖撒羅尼

迦，在那裏有猶太人的會堂。保羅照他素常的規矩進去，一連三個安

息日，根據聖經與他們辯論，講解和說明基督必須受害，從死人中復

活；又說：『我所傳給你們的這位耶穌就是基督。』」 

 

後來到雅典，傳道宣教： 

 

徒17:31「因為他已經定了日子，要藉着他所設立的人按公義審判天

下，並且使他從死人中復活，給萬人作可信的憑據。」 

 

徒23章，他(保羅)被送到總督腓力斯面前，他為自己申辯，沒有做過

錯的事，若有不對的地方。 

 

徒24:21  「縱然有，也不過是為了一句話，就是我站在他們中間喊說：

『我今日在你們面前受審，是為了死人復活。』」 

 

確信復活嗎? 

 

林前15:12-20標題是：死人的復活 

林前15:20「其實，基督已經從死人中復活，成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

子。」 

 

(3) 審訊引致徹夜逃亡(徒23:12-30) 

 

徒23:12-30 

 

到了天亮，猶太人同謀起誓，若不先殺保羅就不吃不喝，可見他們的

決心，想特別是那些撒都該派的猶太人，並設了一個陰謀。 

 

徒23:16「保羅的外甥聽見他們設下埋伏，就來到營樓裏告訴保羅。」 

 

保羅請了一個百夫長，叫人將他外甥帶去見千夫長，千夫長知道後，

決定連夜護送保羅往凱撒利亞。 



徒23:23-24「於是，千夫長叫了兩個百夫長來，說：『預備步兵二

百、騎兵七十、長槍手二百，今夜九點往凱撒利亞去；也要預備牲口

讓保羅騎上，護送到腓力斯總督那裏去。』」 

 

(4) 審訊主早已經介入(徒23:11) 

 

徒23:11「當夜，主站在保羅旁邊，說：『放心吧！你怎樣在耶路撒冷

為我作見證，也必怎樣在羅馬為我作見證。』」 

 

(四) 神用保羅去作祂的見證，去救人(救人靈魂)，神也用千夫長，也用保羅的

外甥去救人，去救保羅，救他脫離危險?(徒23:11;徒23:16-33) 

 

徒26章，看到保羅如何在羅馬向亞基帕王作基督的見證，甚至被王說他是

瘋了。 

 

保羅的外甥如何救保羅? 

 

徒23:16「保羅的外甥聽見他們設下埋伏，就來到營樓裏告訴保羅。」保羅

的外甥聽到他們的詭計，告訴了保羅。保羅請了一個百夫長，叫人將他外

甥帶去見千夫長，千夫長知道後，決定連夜護送保羅往凱撒利亞。 

 

千夫長如何救保羅? 

 

徒23:23-24「於是，千夫長叫了兩個百夫長來，說：『預備步兵二百、騎

兵七十、長槍手二百，今夜九點往凱撒利亞去；也要預備牲口讓保羅騎

上，護送到腓力斯總督那裏去。』」 

 

徒23:25-27「千夫長又寫了公文，大略說：『克勞第‧呂西亞向腓力斯總督

大人請安。這個人被猶太人拿住，快被殺害時，我得知他是羅馬人，就帶

士兵下去，把他救了出來。』」 

 

(五) 今天，神也要我們去作見證，去救人(救人靈魂)，神也希望我們熱心幫助

人，甚至去救人脫離危難? 

 

神要我們去作祂的見證: 



徒1:8「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，你們就必得着能力，並要在耶路撒冷、猶

太全地和撒瑪利亞，直到地極，作我的見證。」 

 

神也希望去幫助有需要的人： 

 

腓2:4「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，也要顧別人的事。」尤其是別人在最需要

的時候。 

 

小故事： 

 

中國革命軍北伐，和聯軍在浙江之間交戰。 

 

當時有一位士兵，見一女人在河邊手拿一個銀元，大聲在哭。士兵

問她，為甚麼哭？女人說，丈夫讓她把家裏餘下的一隻雞賣掉，換

了銀元，以去買柴米，不料被騙，換來的銀元是假的，丈夫必會大

怒，回去一定被打，不打也要餓死，不如死了算吧﹗ 

 

這士兵聽了這些話，就說，我能分辨銀元的真假的。你拿來給我看

看吧﹗於是接過假銀元，轉過身來，把銀元放在自己胸前的口袋

裏，然後，在自己的褲袋拿出一個真的銀元，交給女人說，你別尋

死，這銀元是真的，你放心拿去買柴米吧﹗女人聽了，歡喜而去。 

 

這位士兵，就在該天，要上前線作戰，戰火激烈，一子彈打中他的

左胸，那一刹，他以為自己必死無疑，然而，他感到的只是胸口有

些痛，原來，子彈不偏不倚，打中那個假銀元。 

 

一個銀元，救了別人的性命，也救了自己的性命，這個士兵本沒有信仰

的，但他認定有神在幫助著他，救了他，故事沒有說，他最終找到我們

所信的耶穌沒有，不過，好像在告訴，是神推動著他去救人的。 

 

我們相信耶穌的，認定了我們的神，我們的主耶穌，他已經救了我們，我

們所信的神，實在時時都在推動著我們，要去幫助人，甚至去救人，不但

人們的今生的需要，更是不致滅亡，反得永生，這份拯救的需要，那我們

是否願意作主耶穌的見證，去救人呢？ 


